
八．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83 

5. 邈议审计委员会在今后 一 切报告中 以单独的

章节 1

(a) 概述建议有 关组织和计划署采取的纠正行

动 ， 并说明其相对紧急性1

(b) 报告秘书长及 这些组织和计划署的行政首

长为执行委员会以前的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措施， 并评

论这些措施的效率以及问题重复发生的程度；

6. 清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评

论秘书长及各有 关组织和计划署的行政首长在执行审

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以前的建议方

面获得的进展；

7. 清审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

按照《联合国财务 条例》内条例12. 5的规定， 将财务

程序和管制、 会计制度 以及有 关 的行政和管 理领域的

适当性和效率纳入其审查范围内， 并酌情提出加强财

务和行政 管制程序 的措施；

8. 又清审计委员会：

(a) 监测上文第4 (a)段所述与联合国 会 计 制

度有关各点的进展情况， 并在下次提交大会的报告中

评论此事；

(b) 向大会提出 一份简明文件， 概述主要调查

结果， 并 作出结论以供采取的补救行动 ；

9. 进一步清审计委员会研究可否每两年提交一

次报告， 并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；

10. 演应由联合国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计 的 各组

织 的理事机构在其常会上彻底审查审 计 委 员 会 的报

告、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、 在第五委员

会所作的有 关评述以及各行政首长根据 审计委员会及

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提出并经大会核准的评论

和意见所计划采取的或已采取的补救行动，

11. 请派有代表出席各组织和计划署的 理 事机

构的各国政府， 在各该组织和计划署的 审定财务报表

经大会审议后， 确保它们出席这些机构的代表充分审

议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、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

报告以及 在第五委员会所作的有 关评论。

1986年12月5日

第99次全体会议

41/177.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

A 

会议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会议委员会的报告，＠

1. 赞赏地注重测会议委员会的报告I

2. 被准会议委员会提出 的1987年联合国会议日

历订正草案，＠

3. 授权会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所

采取的行动和决定， 在 1987年会议日历上作 出必要

的调整

4. 授权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， 作为例外情况，

于1987年9月下半月开会；

5. 请会议委员会根据 目前情况， 在 其1987年

实质性 会议 上审查裁军研究咨询委员 会1988年和以

后的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。

B 

1986年12月5日

第99次全体会议

延长会议委员会的任务期限

大会，

圆顺其1974年12月18日第3351 (XXIX)号、

1977年12月9日第32/72号、 1980年11月3日第

35/!0A号和1983年11月25日第38/32B号等决议 ，

认为需要加强会议委员会， 使它能够充分履行其

职责，

1. 决邃将会议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从1987年1

月1日起延长一年，

＠同上，《第四十一届会议， 补编第32号) (A/41/32和
Corr. 1) 。

＠同上， 附件二。



284 大会～第四十一届会议

2. 清大会主席同 各区域集团主席协商后， 在公

平地域均衡分配的基础上，任命22 个 会员国为 会议委

员会成员， 从1987年1月1日起任期 一年；

3. 清会议委员会考虑到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

上表示的意见，在其1987年组织 会议和 实质性会 议

上 ， 作为优先事项，考虑可否改变其任务规定，成 为

一 个常设政府间 机构，并就此向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

提出建议。

1986年12月5日

第99次全体会议

C 

要妥善利用会议事务资源

大会，

欣恚过去几年若干附属机关更妥善利用会议事务

资渊，

认识到不断需要确保最妥善地利 用 会 议事 务 资

源，使利用此种资渊者都蒙受其 利，

1. 请会议委员会同联合国各机关、 特别是同仍

然未能充分利用分配到的会议事务资源的机关保持联

系， 以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；

2.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为联合国总部以外地点

举行的会议派遣规划团的准则；

3. 惠濂地注童到奥地利政府表示＠愿意向联合

国、 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免费提供

新建的奥地利会议中心的会议场地， 以供举行 维也纳

国际中心 会议设备不能容纳的会议，并建议会议 委员

会在未来规划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各个组织的会议时考

虑到这一番好意。

附 件

为联合国总部以外地点举行的

会议派遣规划团的准则

1． 大会1982年11月16日第37/14B号决议附件所载准

则应视为不仅适用千联合国的专题会议，也适用于预定在联合

国各会议地点以外举行的其他大小会议、 讨论会和座谈会。

2. 一般来说，不应派遣规划团前往联合国会议设施所在

地点； 通常也不应派遣任何规划团前往从前举行过与所计划

者类似的会议的地点。

3. 规划团完成任务后， 应向会议管理委员会提出报作。

会议管理委员会应在提交会议委员会的报告中分析规划团h

节省经费和改进效率两方面的成就。

D 

1986年12月5日

笫99次全体会议

＠参看A/AC.1/172/IN.F /6。

文件的管制和限制

大会，

回顺其1967年12月8 日第2292(XXII)号、1969

年12月11 日 第2538(XXIV)号、 1975年l2月8日

第3415(XXX)号、 197 9年11月2 3日第34/5 0号、

1980年11月3 日 第35/108号、 1981年12月10 日

第36/117号、1982年11月16 日第37/14C号和1983

年11月25 日第38/32E号决议及1985年12月18日

第40/243号决议第三节，

1. 决定将第37/ 14C号决议所规定的实验期间

再延长三年，在此期间， 除下列机构 外， 任何大会附

属机构均无权要求提供简要记录：

(a)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；

(b)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 员会；

(C) 国际法委员会；

(d) 和平使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 员

会；

(e)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；

(f)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；



八．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 决议 285 

(g)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，

2. 漕联合国各 机构和计划署的理事机构， 即联

合国训练研究所董事会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 行局、

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开

发计划暑理事会， 重新考虑它们对简要记录的需 要，

3. 又决寰不应再向认捐会议 和专为各国宣布自

愿捐款而成立的特设机构的 会议 提供简要记录1

4. 清军事参谋团考虑取消逐字记录 1

5. 重申它向各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建议 ＄ 它们

在针对联合国系统各 机构和计划署的问题单或提议 拟

写答复时， 考虑到陈述立场以尽量简洁为目标；

6. 回 顺其1979年9月21日、 10月25日、 11

月29日和12月12日第34/401号决定 第三节第30

段， 其中要求会员国尽可能不要求把任何个别的 来文

作为大会的 文件分发， 如希望把 这种文件分发， 应改

变方式， 尽可能将其附于一项普通照会后面， 要求只

以原件所用的正式语文分发，

7. 清会议 委员会审查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的 会

员国来文的 数目问题， 并 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提出

有关的报告。

1986年12月5日

第99次全休会议

＊

 

＊

 

＊

 

在1986年12月19日第102次全体会议 上，大会

主席宣布，他已按照上文决议B 第2段的 规 定， 任命

会议 委员会的 22个成员。

因此， 会议 委员会现由下列会员国组成1 阿尔及

利亚、 阿根廷、 奥地利、 巴哈马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

会主义共和国、 智利、 塞浦路斯、 埃及、 法国、 德意

志民主共和国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 印度尼西亚、 日

本、 肯尼亚、 墨西哥、 新西兰、 塞内加尔、 斯里兰卡、

突尼斯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 大不列颠及北

爱尔兰联合王国、 美利坚合众国。

41/178.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

大会，

回顺其以前关千分摊比额表的 所有有关决议，

窜议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，吻

认识剽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是确定分摊比额表的 基

本标准，

认识测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十七条， 本组织 的 经

费应由各 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负担，

考虑剽在第五委员会辩论时发表的意见，＠

1. 清会费委员会， 考虑到会员国在第五委员会

讨论会费委员会的报告时所发表的 意见，＠根 据其任

务规定， 继续进行其关 于制订公平分摊比额表的 方法

的 工作，

2. 请会费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上

述工作的进度报告，

3. 请秘书长向会费委员会提供其进行本决议所

述工作所需的各种便利。

1986年12月5日

第99次全休会议

41/179.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 费

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窜议了秘书长关 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筹措问题的报告＠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的

有关报告，＠

@《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四1 一 届会议， 补编第11号HA/
41/11)。

＠同上，《第四十 一 届会议， 第五委员会》， 笔9 、 10 、 22、

23、 25和28次会议和更订。
@A/41/783和Corr.l。
@A/41/820, 第三节。


